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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協同意見書 

呂太郎大法官提出 

 

本判決既宣告刑法第 309條第 1項所處罰的公然侮辱行

為，於本判決主文第 1項限定的範圍內，與憲法無違，則確

定終局判決將超過本判決主文第 1項範圍以外的行為，也認

定成立公然侮辱者，該確定終局判決即屬違憲。惟本判決

第 1項所宣告者，性質上仍屬抽象的法規範。因此，法院於

具體個案如何認為符合本判決第 1項所宣示的侮辱行為，例

如行為人發言的脈絡為何？該言論是否已逾越一般人可合

理忍受的範圍？該言論對於被害人名譽的損害如何？該言

論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的思辯，或屬文學、藝術的表現形

式，或具學術、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？是否足認被害人之

名譽權應優先受保障？均須法院調查後，始能據以評價。

由確定終局判決內容形式觀之，均因未依據本判決意旨為

判斷，應屬違憲，應予廢棄。本判決主文第 3項至第 6項，

將各該確定終局判決廢棄，發回管轄法院，本席就此結

論，敬表贊同。但就本判決理由中，就各該確定終局判決

於個案所認定的事實提出質疑部分，本席認為似已過度介

入個案審判，且本判決據以質疑各確定終局判決者，非本

判決主文第 1項意旨的全部，僅選擇本判決部分的理由，似

有未妥。爰就此部分理由，提出協同意見書。 

 


